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文件
	


半发研字〔2013〕1 号

关于印发《中科院半导体所博士后管理补充

规定》的通知
所属各单位： 
现将《中科院半导体所博士后管理补充规定》下发所属各部门，请遵照执行。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2013年1月7日
中科院半导体所博士后管理补充规定
我国的博士后制度已有20多年的历史。从制度建立至今，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人力资源保障部的文件精神，按照中科院人事教育局的政策，结合我所人才培养引进系统的整体考虑和实际情况，特对我所博士后管理做如下补充规定：

1、 博士后的配套政策

（1） 研究所支持在站博士后申请各类科研经费：

1.在站博士后可以申请各种基金（如：人力资源保障部设立的博士后面上基金、特别资助等）；

2.在符合研究所科研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鼓励博士后申请各种国家级和地方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等），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3.支持博士后积极申请王宽诚博士后工作基金、卢嘉锡青年人才奖等人才基金项目。

4.为吸引留学博士回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国家规定留学回国入站的博士后人员，可以申请海外归国人员专门资助10万元/人。

（2） 薪酬待遇

按照人事部国人部发〔2006〕149号《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规定，设站单位应将博士后人员纳入本单位人事管理范围，其人事、组织关系、福利待遇等比照本单位同等人员对待。我所的在站博士后（与博士后工作站联合招收的博士后除外）参照职工的薪酬制度，实行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助理/绩效津贴三元结构工资制度。同时，享受伙食补助等福利待遇：

1.基本工资

按照国家、北京市规定的标准执行。该费用由研究所支付。

说明： “在职”、“定向”等类型博士后的基本工资由原单位或定向单位支付，不享受该项工资待遇。

2.岗位津贴

设定岗位津贴，与研究所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津贴标准相同。该费用由合作导师支付。

3.助理/绩效津贴

原则上不低于3000元/月，高不封顶。该费用由合作导师支付。

对于工作积极性不高、完成任务情况不好或考核不合格的博士后，该项津贴可适当酌减。

4.归国人员津贴

对于留学回国入站的博士后，在不违反国家相关经费使用规定的前提下，可在海外人员归国补助经费内支取一定额度的人员费用按月发放。

5.其他附加

博士后人员享受住房补贴（研究所支付）、伙食补助（合作导师支付）。具体细则以相关文件规定为准。

6.与博士后工作站联合招收的博士后人员薪酬由与企业签订的联合培养合同约定，由企业发放。

（三）住房

研究所已安排博士后公寓数套，用于解决在站博士后的住宿。具体办法见房管基建处相关文件。

（四）社会保险

按照国家规定，博士后属正式工作人员，因此，同本所其他职工一样享受各种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所有待遇。

（五）所龄

在我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其工龄计入我所所龄。

2、 其他

（一）申请出站入所工作博士后，须参加人事部门组织的入所答辩。具体程序以人事部门规定的为准。

（二）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以前相关文件中有与本文件不符合的条款，以本文件为准。

（三）本文件的解释权在所领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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